

关于对《加强对我市施工后形成的“地钉”安全隐患监管的建议》委员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李永幸委员：
[bookmark: _GoBack]您好！您提出的《加强对我市施工后形成的“地钉”安全隐患监管的建议》收悉。首先，衷心感谢您对我市城市管理工作的高度关注和悉心指导，您的提案精准指出了施工遗留“地钉”这一城市安全隐患的核心问题，分析全面、建议务实，为我们高效推进隐患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。经认真研究，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您在提案中提及的“地钉”，主要是指遗留在城市道路、人行横道、盲道、停车区域等场所的铁钉、钢筋头、膨胀螺栓等建筑施工残留物。这些金属凸起物成因复杂，既包括城市管网改造等工程施工中围挡固定、设施安装后的遗留物，也有垃圾箱、电杆、栏杆等地公共设施迁移、减速带破损消失，以及围挡、广告牌拆除后未清理的桩钉、螺丝等。部分责任主体未严格履行善后清理义务，仅简单将凸起物锤弯处理，经长期车辆碾压、行人踩踏后易再次凸起，形成隐蔽性极强的安全隐患。这些看似仅高出地面几厘米的“马路暗器”，不仅极易扎破车辆轮胎、影响交通通行，更对行人尤其是老年人、儿童和残疾人的出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，亟需系统整治
为切实解决“地钉”安全隐患问题，我们结合您的建议，制定了针对性治理方案，将从排查清理、宣传引导、机制建设三方面发力，全面消除安全风险： 
 一、全面排查整治，实现隐患清零
聚焦城市主次干道、商业街区、学校周边等人员车辆密集区域，以道路两侧、人行道、盲道、停车泊位等易遗留“地钉”的位置为重点，开展“地毯式”“网格化”全面排查，明确整改责任、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，实行“发现一处、清除一处”，确保排查整治无死角、无盲区。对排查发现的“地钉”隐患，立即组织专业人员采用切割、拔除、打磨等规范方式清理到位，清理后及时对路面进行修补平整，避免二次隐患。
市政道路管理部门组织专项清理行动，目前，累计清理了市内20余条道路的140余处凸起物，取得良好成效。
二、强化宣传引导，凝聚共治合力
通过城市管理公众号、本地新闻媒体、社区公告栏等多种渠道，广泛宣传“地钉”隐患的危害性及清理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发布隐患举报方式，引导市民群众关注身边安全隐患。鼓励商户落实“门前三包”责任，主动清理门前废弃设施遗留的“地钉”；倡导市民积极参与监督，发现“地钉”隐患及时通过“随手拍”、12319城市管理服务热线或“12345”政务服务平台反馈，形成“群众参与、部门响应、协同共治”的良好氛围，让“地钉”隐患无处遁形。 
三、健全长效机制，筑牢安全防线
为从根本上破解“地钉”遗留顽疾，我们将构建“源头管控+过程监管”的系统治理体系，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。
一是压实责任链条。严格遵循“谁设置、谁负责”“谁管理、谁兜底”的原则，明确各类“地钉”的责任主体。对施工遗留型“地钉”，督促施工方履行完工后现场清理的法定义务；施工方撤离的，由建设单位承担监管责任，限期督促清理；施工方失联的，由建设单位垫付清理费用后依法追偿。对广告牌、杆线、减速带等公共设施废弃后遗留的“地钉”，除由原设置单位履行主体责任外，依据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，由市政工程主管部门牵头及时拆除废弃设施、清理残留物。对年代久远、责任主体无法追溯的无主“地钉”，由市政工程主管、属地政府等部门兜底负责，自行组织清理，或委托环卫部门或第三方专业机构清理，所需费用由财政予以保障，从源头上减少“地钉”遗留问题。
二是强化过程监管。将“地钉”清理纳入涉路工程验收环节，要求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后必须全面清理现场遗留物，经监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离场，从源头杜绝新增隐患。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，实行每季度全域排查与适时专项巡查相结合，重点加强涉路工程完工后的跟踪巡查，通过动态监控及时发现并处置新增“地钉”隐患，确保问题早发现、早处理。
下一步，我们将以此次提案办理为契机，持续加大城市道路安全管理力度，切实把“地钉”隐患整治工作抓细抓实，全力守护市民群众“脚下安全”。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城市管理事业的关心与支持，欢迎您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监督、批评和指导，帮助我们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服务水平。







此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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